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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DB4403 XXXXX-2021《行政复议服务保障标准》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案件办理； 

——第2部分：文书撰写制作； 

——第3部分：案件管理； 

——第4部分：硬件设施及人员管理。 

本部分为DB4403/T XXXX-2021的第4部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司法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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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服务保障标准 第 4 部分：硬件设施及人员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行政复议服务工作的人员管理要求、硬件设施要求以及信息化建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开展人员管理、硬件设施配置以及信息化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人员管理 

4.1 基本要求 

4.1.1 工作人员应专职从事行政复议工作。 

4.1.2 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行政复议相关保密规定。 

4.1.3 复议机构应制定人员考核与评价制度，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评价。 

4.2 人员分类与职责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包括： 

——办案人员：负责开展材料审核、事实审查、案件审议、案卷制作等案件办理各环节工作； 

——辅助人员：负责案件办理过程的接待、档案管理、内勤管理等综合支撑性工作。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 

 接待工作人员：负责收案及来访人员的接待工作； 

 档案管理人员：负责案件卷宗及相关档案的管理工作； 

 内勤工作人员：负责案件登记、立卷、案卷暂保管及其他案件办理辅助工作。 

4.3 人员资质和能力 

4.3.1 办案人员应至少具备以下能力和资质：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1)
； 

——具备良好的群众服务意识、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4.3.2 辅助人员应至少具备以下能力和资质： 

——具备与工作岗位，职责相关的工作经验； 
                                                        

1) 根据 2017 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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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与工作岗位职责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具备良好的群众服务意识、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4.4 人案配比 

4.4.1 复议机构应至少配备 3名办案人员。 

4.4.2 市级复议机构办案人员、辅助人员与年度案件办理数的比例宜为 1：1：100。 

4.4.3 区级复议机构办案人员、辅助人员与年度案件办理数的比例宜为 1：1：50。 

4.5 业务培训 

4.5.1 培训类型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培训类型包括： 

——岗前培训； 

——在职培训。 

4.5.2 岗前培训 

4.5.2.1 复议机构应对新入职工作人员开展岗前业务培训。 

4.5.2.2 岗前业务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 

——复议机构内部管理文件； 

——案件办理相关操作规范； 

——复议文书写作规范和技巧。 

4.5.2.3 岗前培训由新入职工作人员所在复议机构负责组织与实施。 

4.5.3 在职培训 

4.5.3.1 复议机构每年至少组织 1次在职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4.5.3.2 在职业务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规； 

——行政复议相关规章制度； 

——案件办理工作技巧； 

——案例分析及经验分享。 

4.5.3.3 在职培训由工作人员所在复议机构负责组织与实施。 

4.5.4 方式和学时 

4.5.4.1 培训方式和学时由复议机构自行制定，培训方式可包括线下授课、线上学习、实操训练等。 

4.5.4.2 工作人员每年接受培训的时长宜累计不少于 40 小时。 

5 硬件设施 

5.1 设施分类 

5.1.1 复议机构应至少配置以下设施： 

——收案室：用于提供咨询、资料接收及办理案件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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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室：用于案件的合议及讨论；  

——调解室：用于开展案件调解； 

——听证室：用于案件听证会议的召开； 

——档案室：用于案件卷宗及档案材料的保存、管理； 

——阅卷室：用于现场查阅案卷及相关资料； 

——办公室：用于开展文书制作、业务交流及其他日常公务。 

5.1.2 复议机构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独立的接待室用于接待来访人员。 

5.2 收案室 

5.2.1 收案室应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咨询：提供复议流程指引、案件受理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收案：接收群众提交的复议申请及其他相关文书材料； 

5.2.2 宜为来访群众提供等候、休息的公共空间。 

5.2.3 收案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 

5.2.4 收案室的设备配置见表 1。 

表1 收案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办公电脑 ● 

2 办公桌椅 ● 

3 电子监控设备 ● 

4 打印设备 ● 

5 网络设备 ● 

6 身份证读卡器 ● 

7 录音录像设备 ● 

8 叫号系统 ○ 

9 查询终端机 ○ 

10 休息座椅 ○ 

11 电子显示屏 ○ 

12 饮水器具 ○ 

13 室内绿植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5.3 审议室 

5.3.1 审议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2的要求。 

5.3.2 审议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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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复议机构可根据实际，将空闲时段的调解室用作审议室。 

表2 审议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会议桌 ● 

2 会议座椅 ● 

3 投影设备 ● 

4 互联网接口设备 ● 

5 电子监控设备 ● 

6 电子签字设备 ○ 

7 室内绿植 ○ 

8 饮水器具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5.4 调解室 

5.4.1 调解室与听证室的比例宜不低于 2：1。 

5.4.2 调解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平方米。 

5.4.3 调解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3的要求。 

5.4.4 复议机构可根据实际，将空闲时段的审议室用作调解室。 

表3 调解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调解桌 ● 

2 调解座椅 ● 

3 电子监控设备 ● 

4 录音录像设备 ● 

5 投影设备 ○ 

6 专用电脑 ○ 

7 打印设备 ○ 

8 互联网接口设备 ○ 

9 专用电话 ○ 

10 室内绿植 ○ 

11 饮水器具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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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听证室 

5.5.1 复议机构应至少配备 1个听证室，面积宜不小于 50㎡。 

5.5.2 听证室宜分为审理区和旁听区，空间不够充足的，可不设旁听区。 

5.5.3 审理区的席位布局应符合以下要求:  

——主持人及听证员席：面门位于听证室正前方，主持人和听证员的席位并排而设；  

——书记员席：位于主持人席的正前方，背靠主持人；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席：位于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两侧： 

 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设在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的左侧； 

 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设在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的右侧； 

 有第三人的，第三人席位与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并排而设。 

——证人、鉴定人席：面向主持人及听证员席的正前方，与书记员席相对而设。 

5.5.4 旁听区域应设置旁听席，位于听证室后部。 

5.5.5 听证室具体布局如图 1。 

5.5.6 听证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4的要求。 

主持人及听证员席

书记员席

鉴定人、
证人席

申
请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席

旁听席

审
理
区

旁
听
区

被
申
请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席

 

图1 听证室座位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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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听证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应用区域 

1 专用桌椅 ● 审理区席位 

2 音响设备 ● 全室覆盖 

3 电脑 ● 审理区席位 

4 专用显示屏 ● 审理区席位 

5 公共电子显示屏 ● 全室覆盖 

6 网络设备 ● 全室覆盖 

7 电子监控设备 ● 全室覆盖 

8 电子签字设备 ○ 审理区席位 

9 语音转文字系统 ○ 审理区席位 

10 打印设备 ○ 审理区 

11 旁听座椅 ○ 旁听席 

注：●应配置 ○宜配置 

5.6 档案室 

5.6.1 复议机构应配备独立的档案室，档案室规模根据案件量进行设置。 

5.6.2 档案室应满足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业务开展要求。 

5.6.3 档案室内应划分为纸质档案库、音像及光盘档案库及其他特殊载体档案库。 

5.6.4 档案室的温湿度范围及昼夜波动幅度应符合表 5 的要求，并应定时测记温湿度。 

5.6.5 档案室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6的要求。 

表5 档案库区域的温湿度要求 

档案库区域 范围 昼夜波动幅度要求 

温度 14℃-24℃ ±2℃ 

相对湿度 45%-60% ±5% 

 

表6 档案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档案柜 ● 

2 电子监控设备 ● 

3 温度、湿度监测设备 ● 

4 桌椅 ● 

5 电脑 ○ 

6 案卷数字化工具（摄像机、扫描仪等） ○ 

7 案卷装订工具 ○ 

8 互联网接口设备 ○ 

9 室内绿植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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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阅卷室 

5.7.1 阅卷室应能满足现场查阅案卷及相关资料的需要，面积宜不小于 15 ㎡。 

5.7.2 阅卷室的室内光环境、室内声环境及阅览桌椅排列的最小间距宜参考 JGJ 38—2015 中关于阅览

室的要求。 

5.7.3 阅卷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7的要求。 

表7 阅卷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阅览桌椅 ● 

2 电子监控设备 ● 

3 开放式书架 ○ 

4 室内绿植 ○ 

5 饮水机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5.8 办公室 

5.8.1 办公室应能满足工作人员开展文书制作、业务交流及其他日常公务的需要。 

5.8.2 办公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8的要求。 

表8 办公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办公桌椅 ● 

2 电脑 ● 

3 电子监控设备 ● 

4 打印设备 ● 

5 电话机 ● 

6 饮水机 ● 

7 文件柜 ○ 

8 室内绿植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5.9 接待室 

5.9.1 接待室应能满足工作人员与来访人员独立交流的需要。 

5.9.2 接待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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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接待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 

表9 接待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会客桌椅 ● 

2 饮水机 ○ 

3 室内绿植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6 信息化建设 

6.1 基本要求 

6.1.1 复议机构应加强复议工作的信息化基础保障措施建设，包括经费、硬件设施设备、技术保障等。 

6.1.2 复议机构应至少建有以下业务系统： 

——线上办案系统； 

——数字化管理系统。 

6.1.3 复议机构宜建有以下业务系统： 

——公众互动服务系统； 

——典型案例管理系统。 

6.1.4 复议机构各业务系统应与以下基础数据库或信息平台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和交换： 

——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 

——法院工作平台； 

——市法治政府信息平台； 

——政企生活服务开放平台。 

6.2 线上办案系统 

复议机构的线上办案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线上案件登记、案件分配、立案受理、案件审理、复议决定全过程办理； 

——线上案件的调查、听证、调解；  

——复议文书线上送达； 

——案件案件全流程的实时监测和提醒监督。 

6.3 数字化管理系统 

复议机构的数字化管理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复议档案电子化管理； 

——市、区复议机构的复议数据信息能够“一次输入、全市共享”；信息包括： 

 复议机关； 

 复议工作人员；  

 复议案件； 

 案件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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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统计、分析信息。 

6.4 公众互动服务系统 

复议机构的公众互动服务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市民可以通过网络申请和参与行政复议； 

——市民可以查询复议申请的办理进度情况； 

——向市民提供通知公告、复议百科、复议机关导航、文书公开、公告送达等服务事项。 

6.5 典型案例管理系统 

复议机构的典型案例管理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提供全市典型案例查询、展示； 

——全市典型案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DB4403/ XXXXX—2021 

10 

参 考 文 献 

[1]  JGJ 38—2015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2]  DB4403/T 50—202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服务保障规范 

[3]  DB51/T 1174—2010  政务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建设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